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24家公司
实质合并重整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招募公告

2025年8月28日，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黔23破3号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24家公司（以下简称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5年12月19日，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黔23破3号至2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批准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债转股债权人将通过设立的债权人持股平台间接持有重整后的金州电力（以下简称新金州电力） 40 %的股权。
为顺利执行重整计划，充分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现公开招募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GP）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24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选聘项目
二、公告发布时间
2025年12月25日至2025年12月29日


3、 GP工作职责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及重整计划、《合伙协议》等约定，GP应负责持股平台的搭建和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推进合伙企业设立工作，配合债权人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完成债转股账务与税务处理工作；
2. 完成合伙企业的设立和工商登记注册，负责合伙企业资料档案及章证照管理，处理财务审计及税收等日常事项；
3. 维护合伙人信息登记，办理合伙人入伙、退伙手续；
4. 根据合伙企业收益实施利润分配工作；
5. 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出席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股东权利；
6. 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选聘专业机构协助工作（如需）;
7. 定期召开合伙人会议，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8. 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参与诉讼等工作；
9. 其他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定及常规职责，协助执行重整计划所需办理的其他事项；
10. 具体工作范围及责任义务应当以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4、 报名须知与条件
（1）  报名须知
1. 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参选方同等适用。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可根据重整计划执行工作的需要随时中/终止或继续GP的招募；
2. 选聘目的：本次招募GP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新金州电力设立多个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债转股债权人持有新金州电力股权的持股平台，实现以股权清偿债转股债权人的目的进而化解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债务风险，并由债转股债权人在未来利用多种退出方式实现股权变现。除非另有决议，未来设立的多个债权人持股平台，原则上由本次选定机构统一担任各持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3. GP须均满足本公告明确的相关条件，并向管理人提交参选文件。
4. 本公告不构成要约。
（2）  资格条件
1. 参选机构应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的企业法人，并有效存续；
2. 参选机构须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违规行为，未负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如存在负债的，应当简要说明该等负债的金额、发生原因及风险情况），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不存在《合伙企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担任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情况；
3. 参选机构应具有相关持股平台管理及运营所必需的专业人员、设备及专业技术能力，并能出具相应证明材料；
4. 参选机构应当符合《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
五、 报名流程
（一）提交《参选确认函》《保密承诺函》
参选机构（可以分支机构为主体进行参选）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最晚于2025年12月29日17时整前将签章后的《参选确认函》及《保密承诺函》扫描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箱，原件应于当日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等方式向比选人的下列地址同步寄出。
（二）比选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邹韬
联系电话：18285970604
电子邮箱：383469239@qq.com
收件地址：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小区B栋605号
（三）参选机构获取比选文件
比选人在收到参选人提交的《参选确认函》及《保密承诺函》扫描件后将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参选机构发送比选文件，比选方式与标准详见比选文件。
（四）参选机构提交参选文件
1. 参选文件递交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盘江宾馆二楼会议室
2. 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0日9:00
3. 开标时间：2025年12月30日9:30
4. 评选时间：2025年12月30日10:00
六、其他说明事项
1. 若需咨询本次招标相关事宜，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代理公司名称：贵州邦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B栋605号
联系方式：刘晶，0859-3330919；邹韬，18285970604
2. 若管理人对本公告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将在参选机构递交参选文件截止时间至少1日前，以书面/公告形式通知参选机构；
3.若参选机构或相关方对本公告内容及附件有不同理解，管理人将基于公平、公正原则进行解释。



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参选确认函》、《保密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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